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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22� � � � � � � �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3-040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公告

[2021]第40号），利用废动植物油生产的生物柴油、工业级混合油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70%的税收优惠；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52号），对安置残疾人，实行由税务机关按安置残疾人的人数在限额内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截至本公告日， 浙江东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累计收到所属期为2023年5月的增值

税70%部分退税款310.53万元， 所属期为2023年3月-4月的残疾人就业增值税退税款

117.57万元，合计428.10万元。 根据相关披露规则，上述金额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且金额超过100万元，达到披露标准予以披露。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退税均与收益相关，公司已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相关规定，对上述款项进行会计处理。 上述退税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的

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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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

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对公司2020年4月13日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凌钢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凌钢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

机构为中诚信国际，评级时间为2022年4月25日。

中诚信国际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3年

6月26日出具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凌钢转债信用等级为AA。

本次信用跟踪评级报告《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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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和会议材料于2023年6月20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3年6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

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6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志良主持，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现市场拓展部拆分为市场拓展一部和市场拓展二部。 其中，市场拓展一

部负责公司北京市内连锁门店开发；市场拓展二部负责公司北京市以外区域连锁门店开

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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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变更住所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元监管分局《关于同意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住所的批复》（广元银保监复〔2023〕27号）核准，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 ）住所由“广元市朝

天区军师街”迁至“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翠云路139号” 。

近日，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取得四川省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

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00MA6251TD0Y

名称：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翠云路139号

法定代表人：刘钜野

注册资本：柒亿伍仟壹佰玖拾伍万陆仟肆佰捌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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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

年6月16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3年6月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 实际出席的监事3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暨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本

次签订购销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购销合同〉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4）。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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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蒙

古金鄂博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鄂博氟化工” ）于2023年6月21日与公司

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金石” ）签订了《购销合

同》，金鄂博氟化工拟向包钢金石采购萤石精粉3万吨（干基，即干重），交易金额共计人

民币5,511万元（含税）。

●包钢金石与金鄂博氟化工， 系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包钢股份” ）等按照“选化一体化”模式，共同开发利用包钢白云鄂博矿山丰富的萤石

资源而成立的两家公司。公司在包钢金石占股比43%，在金鄂博氟化工占股比51%，两家

公司按一套班子，一体化模式运作。

●包钢金石系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董事王福良及高管苏宝刚分别在包钢金石担任

董事及经理。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与包钢金

石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 有利于保证金鄂博氟化工开展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各方签署的《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

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发生过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过去12

个月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未与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包钢股份、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

年3月签署《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据《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金鄂博氟化工正常业务开展需要，金鄂博氟化工于2023年6月

21日与公司关联方包钢金石签订了《购销合同》，拟向包钢金石采购萤石精粉3万吨（干

基），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5,511万元（含税）。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暨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福良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了上述议案。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与包钢金石拟进行的日常关

联交易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 有利于保证金鄂博氟化工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符合《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关

的一切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在审议通过的议案内容基础上协商签署相关补充合同、详细

约定交易内容、修订并执行相关合同条款等。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

合《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且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和

必要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金鄂博氟化工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发生过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过去12个

月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未与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上报主体 关联交易类别

本次金额

（含税）

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金鄂博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5,511

合计 5,51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王福良及高管苏宝刚分别在包钢金石担任董事及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包钢金石系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6MA0R5B8699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办公楼

322�室

5.法定代表人：陈宏超

6.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年 04�月 02�日

8.经营范围：萤石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铁及其他金属矿、铜及其他有色金属矿的投

资、技术开发；矿产品开采、加工、检测的技术咨询；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

设备，电器设备，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份、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其43%股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股份、龙大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3%股份。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82,964,899.54 629,578,500.78

负债总额 176,704,001.47 365,529,631.52

资产负债率 46.14% 58.06%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0 18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6,704,001.47 215,529,631.52

净资产 206,260,898.07 264,048,869.26

营业收入 176,332,622.25 53,677,599.55

净利润 13,462,185.05 9,096,504.29

除上述说明的关联关系外，关联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关联人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根据《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金鄂博氟化工正常业务开

展需要，金鄂博氟化工于2023年6月21日与公司关联方包钢金石签订了《购销合同》，拟

向包钢金石采购萤石精粉3万吨（干基），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5,511万元（含税）。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诚实信用、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参照市场

同期同类服务价格协议确定，最终按照协议价格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双方于2023年6月21日签署了《购销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出卖人：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买受人：内蒙古金鄂博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产品名称、技术要求、数量、金额

产品

名称

技术要求

计量单

位

数量

（干基）

单 价（干基含

税）

单价

（干基不含

税）

总金额

(不含税)

税额

总金额

(含税)

萤石

精粉

CaF≥90%

SiO2 ≤

0.7%

吨

30000（以实

际过磅数为

准）

1,837元/吨

1,625.66元 /

吨

48,769,911.5元 6,340,088.5元 55,110,000元

注:精矿装运因水份难以精确计算90%发货湿量控制在35000吨以内。 另此价格为

含税出厂价，如需包钢金石运输送货至金鄂博氟化工，运输费用另计。

（二）提货及运输要求

1.提货地点：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萤石库（含租借库房）。

2.交货方式：买受人自提，运输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如需送货，费用另计。

（三）付款及结算方式

1.在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预付20000吨萤石粉货款开始提货，货到票到10个工

作日内付清剩余货款，现汇或指定银行六个月内电子承兑结算。

2.货物干基数量须结合出卖人技术质量部门出具的质检结果载明的指标确定；依据

出卖人指定化检验部门出具的化（检）验结果（买受人认可）进行货物验收如有异议共

同协商解决。

3.金鄂博氟化工入库萤石粉以每周入库量与化验平均结果作为结算批次，对于转售

产品以转售最终结果作为数量与验收指标的结算。

（四）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扫描件或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与包钢金石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和

必要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金鄂博氟化工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萤石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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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项目公司重庆中房

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润” ）、重庆铭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铭

勤” ）、 重庆铭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铭秉” ）、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台州滨帆” ）、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中交” ）、 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佛山香颂” ）、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幸福汇” ）、武汉嘉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秀” ）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89,928.07548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我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我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我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嘉润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4,438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

年利率不超过4.5%。

2、 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铭勤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9,195.6117万元 （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9%。

3、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铭秉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2,728.72568万元（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9%。

4、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帆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8,707.5万元，期限不超过1

年，年利率不超过8%。

5、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中交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421.1万元（到期续借），期

限不超过半年，不计息。

6、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佛山香颂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8,052.90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半年，不计息。

7、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成都幸福汇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9,904.2372万元（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8%。

8、我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25,480万元（到期续借），期

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我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审议情况

我司曾于2023年1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2月1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我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总额度不超过160,000万元，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32,000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前，

我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 64,102.7万元，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 我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154,030.77万

元。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及单个被资助对象资助额度，不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月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902号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持有股权比例70%，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30%。

经营情况：重庆嘉润正在对重庆中交漫山项目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371,8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38,888平方米，项目于2015年12月开工，预计总投资63.80亿元，截至2022年12月末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

金额50.77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重庆嘉润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66,044.29 -3,936.68 178,182.26 7,778.94 -3,774.15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168,345.16 -4,240.22 3,498.99 -405.09 -303.55

重庆嘉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重庆嘉润无其他财务资助。

（二）重庆铭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5月24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壁山区壁城街道文星路 279�号附 24�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33%权益比例，中铁二十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33%权益比例，海南葆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32%权益比例，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 1%股益比例，重庆得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权益比例。

经营情况：重庆铭勤正在对壁山区 BS20-1J-376号地块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84,881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78,276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5月开工，预计总投资金额11.93亿元，截至2022年12月末，项目

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3.77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重庆铭勤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64,622.98 -1,484.4 25.47 -782.11 -576.59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66,487.22 -1,570.79 0 -115.17 -86.4

重庆铭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重庆铭勤无其它财务资助。

（三）重庆铭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波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5月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壁山区壁泉街道东林大道67号附6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33%权益比例，中铁二十局集团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33%权益比例，海南葆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32%权益比例，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1%股益比例，重庆得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权益比例。

经营情况： 重庆铭秉正在对重庆市壁山区 BS20-1J-375号地块项目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

160,28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6,293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项目预计总投资22.62亿元，截至

2022年12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3.87亿元。

重庆铭秉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82,142.92 -15.06 53.16 -6.62 -4.97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82,706.66 -15.35 0 -0.38 -0.29

重庆铭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重庆铭秉无其它财务资助。

（四）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 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6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0%。

经营情况：台州滨帆正在对台州39号地块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49,5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461

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8.12亿元，截至2022年12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

额12.46亿元。

台州滨帆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48,941.99 24,595.19 0 -1,760.81 -1,316.89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157,978.75 24,412.63 0 -243.62 -182.56

台州滨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台州滨帆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7,227.50万元。

（五）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商

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我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2%， 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股权比例

2.63158%，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9.91%，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

权比例0.04%，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5%。

经营情况：佛山中交正在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

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0,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15,375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7月开工，截至2022年

12月末，项目已全部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3.35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佛山中交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200,467.17 584.88 2,619.45 -4,715.67 -4,712.40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214,629.53 298.38 822.88 -286.64 -286.50

佛山中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佛山中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2,851.69万元。

（六）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商

业用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我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2%， 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股权比例

2.63158%，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9.91%，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

权比例0.04%，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5%。

经营情况：佛山香颂正在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

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50,69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714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

23.61亿元，截至2022年12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2.87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佛山香颂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37,982.41 -19,154.70 2,001.00 -3,286.17 -3,284.60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143,999.18 -19,477.10 643.29 -322.21 -322.40

佛山香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佛山香颂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8,699.61万元。

（七）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普长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龙大道1333号7栋1单元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 目：土地整治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 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出版单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23.0868%，成都招商北湖置业有

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42.90%，成都众禾工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权益比例0.0132%股权，成都轨

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4%股权。

经营情况：成都幸福汇正在对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 JN15(251/21):2020-060地块进行开发，项目

占地面积191,60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0,053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预计总投资82.92亿元，截

至2022年12月末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41.81亿元，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成都幸福汇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468,404.87 -1,222.13 0 -2,727.67 -2,043.68

2023年3月末 /2023年1-3

月

519,117.93 -2,891.95 0 -1,688.22 -1,669.82

成都幸福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成都幸福汇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63,829.03万元。

（八）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 32�号（铺位号为 1-70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 税务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及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

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施 工；会议及

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51%，我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

持有权益比例49%。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市江岸区 P(2021)005号地块进行 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232.2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5,914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截至2022年12月末，项目尚未竣工，项目预计

总投资22.46亿元，累计已投资金额16.38亿元，经营情况正常。

武汉嘉秀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72,385 -2,348 0 -1,579 -1,289

2023年3月末/2023年1-3

月

180,889 3,203 0 -412 -316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武汉嘉秀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3,430万元。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65,981.5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38号创景大厦8层

成立时间：1985年12月11日

经营范围：国内外房地产综合开发（含土地开发）与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用与工业建筑（含高

层建筑）总承包，建筑装修；进出口业务；黑色金属（含钢材）、非金属矿产品、木材、水泥、建筑材料、橡胶、

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纸张、轻工产品、针纺织品、服装、五金交

电、家用电器、家具、工艺美术品的销售、仓储；汽车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工程建设新技术、新工艺的开

发、应用、推广；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各类咨询、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司均受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铁二十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双凯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同景路8号22幢7-1

成立时间：2002年1月18日

股东构成：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材（除木材）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中铁二十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三）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景申

注册资本：5882.352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 H�分区 H15-13-1/04�地块7幢 11-1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11日

股东构成：重庆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85%股权， 云南融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其15%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行政许可执业）；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 关联方。

（四）海南葆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若峰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国际客运港区国际养生 度假中心酒店 B� 座（2＃）楼21楼

2112室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9日

股东构成：佛山葆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9.9%股权，西藏寰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 0.1%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

上市企业）；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 融资咨

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海南葆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五）重庆得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龚华

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903号

成立时间：2018年8月23日

股东构成：龚华等自然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设项目管理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得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六）杭州滨江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金兴

注册资本：311,144.38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成立时间：1996年8月2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电安装，室内外装璜。

主要股东：杭州滨江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其45.41%股权。

杭州滨江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七）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兴参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拱康路882号1幢4-419室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八）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海明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广州雅居乐花园会所

成立时间：2000年3月2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

股东构成：勇富集团有限公司GRACE� HOME� GROUP� LIMITED持有其100%股权。 0

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九）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力

注册资本：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301-F2658

成立时间：2017年5月19日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

股东构成：曲水广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99.9%股权，广州广骏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0.1%股权。

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海龙

注册资本：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大路广州雅居乐花园公建1

成立时间：2017年7月14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股东：萍乡祥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99.99%股权，广州恒隆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0.01%股权。

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一）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达

出资额：462.097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9月18日

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1608室(临港长兴科技园)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郑达等自然人。

上海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二）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波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宁波路东段377号中铁卓越中心33楼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6日

股东构成：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三）成都招商北湖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洪彬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9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西路109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不含金融、期货、证券）（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构成：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成都招商北湖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四）成都众禾工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葛宁

成立日期：2019年7月13日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花源镇白云路373号

主要股东：葛宁等自然人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成都众禾工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十五）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立忠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精武路18号越秀国际金融汇一期1号4楼物业服务中心

成立时间：2016年1月14日

股东构成：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市东煌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我司与重庆嘉润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4,438万元，借款期限2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4.5%。

（二）我司与重庆铭勤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铭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9,195.6117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9%。

（三）我司与重庆铭秉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重庆铭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2,728.72568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9%。

（四）我司与台州滨帆的借款协议一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8,55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我司与台州滨帆的借款协议二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57.5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我司与佛山中交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421.1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六）我司与佛山香颂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佛山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8,052.9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不计息。

（七）我司与成都幸福汇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人：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9,904.2372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八）我司与武汉嘉秀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25,48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我司参股或控股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

务资助；我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我

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

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3年5月31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958,354.61万元，占我司2022年末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比例为 291� %；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546,191.95万元，

占我司2022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66� %； 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

为412,162.66万元，占我司2022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25%。 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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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现金管理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2023年5月19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现该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

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产品期限 实际年化收益率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8,000.00 31天 2.68% 8,000.00 18.21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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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 或“人人乐” ）于

2023年6月25日收到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乐商管公司” ）

发来的《关于股权协议转让事宜进展函》，现就股权协议转让事宜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8日收到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明

集团” ）、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乐咨询公司” ）、何金明、张政

与永乐商管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永乐商管公司按照每股5.88元受让上

市公司股份172,854,1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39.2850%）。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触发全面要约， 永乐商管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至2023年2月13日

以5.88元/股的价格向除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浩明集团、人人乐咨询

公司、何金明、张政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共计50,0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4%）接受要约。 永乐商管公司已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约定

的要约收购条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规定办理完毕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清算过户手续。

上述事项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权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股权协议转让过户事项正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 公司已于2023年3月

21日、2023年4月22日及2023年5月24日发布关于股权协议转让事宜进展公告。 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密切持续关注本次股权协议转让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27日


